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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被车撞后该怎么维权？【有牌电动车撞
人重伤植物人后鉴定为机动车，到检察院以过失
伤害罪提交法院，肇事者全责被拘捕且拒不赔偿，
这种情况受害人怎么维权，一次开庭后调解无效，
已做伤残鉴定，如果肇事者拒不赔偿，人出来后法
律上是不是拿对方没办法】

答：受害方可以根据事故认定书以肇事方和
交强险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依法向法院要求人身
损害赔偿，先由肇事方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
额范围内给予赔偿，不足的部分由双方当事人根
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护理
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
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

若执行不到肇事方的钱，你有困难可申请司
法救助。

问：退休人员返聘期发生意外如何维权？【郑
先生是位退休教师，2015年进入某培训学校任讲
师。2015年5月某日，郑先生在上课时不慎摔倒，
致手臂骨折。他向学校要求补偿住院期间的医疗
费、住院费、误工损失等共计 5万元，遭到学校拒
绝。在与学校几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他向当地
劳动行政部门要求认定工伤，可是劳动行政部门
以郑先生超过退休年龄，不再是劳动关系主体为
由，不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郑先生能否获得赔
偿？】

答：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申请工伤认定
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
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不在该条例适用范围。

本案中，郑先生已经退休，与培训机构的关系
不属于劳动关系。因此不适合申请工伤认定。

《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
的意见》第四条规定，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受聘工
作期间，因工作发生职业伤害的，应由聘用单位参
照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标准妥善处理；因工作发
生职业伤害与聘用单位发生争议的，可通过民事
诉讼处理；与聘用单位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
争议的，可通过人事或劳动争议仲裁渠道解决。
有条件的聘用单位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可
为聘请的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购买聘期内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本案中的郑先生可参照这一规定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特别提醒
如今退休人员接受聘用的情况越来越多。在

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退休人员应该如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到了退休年龄后再接受聘用，此时受聘者与
聘用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依据聘用协议产生的平等
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在受聘过程中遭受事故伤
害，聘用协议有约定的，按协议处理；没有约定的，
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处理。

因此，受聘者一定要与聘用单位签订详细的
聘用协议，对聘用期间的意外伤害、加班、假期等
问题都要进行详细约定，以免遇到类似情况时无
约定可依，产生争议。

问：案发至起诉的时间期限【父亲经人介绍
上班（几个人投资挖玉石的地方）那不是单位，没
有合同和工资表，五个月前在去上班的路上发生
交通事故，已成植物人。请问能否索要赔偿？如
果与投资人发生纠纷需要起诉，从发生交通事故
至起诉多长时间法院不予受理。】

答：首先，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案件是否
超过诉讼时效是不影响法院的受理的，只会影响
案件是否胜诉。其次，按照您的描述，您父亲发
生交通事故这类的案件属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
偿的案件，一般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该诉讼
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
算，有特殊情况的，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
间。而实践中有很多发生交通事故属于特殊情况
要求赔偿的案例，一般轻微交通事故则以事故发
生之日开始计算时效期间。而对于受害人身体受
到伤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后续
治疗的，诉讼时效应自治疗终结之日或损失确定
之日起算。没有构成残疾的以治疗终结之日开始
计算；构成残疾的，以伤残评定之日开始计算诉
讼时效。同时若受害人死亡的，则应从受送达事
故认定书之日起算。如果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
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
诊之日起算。因此，您父亲由于交通事故成为植
物人的情况是可以要求投资方进行赔偿。

被告人文某因2012年5月涉嫌强奸罪，
2013年 1月涉嫌故意伤害罪，2013年 10月
涉嫌强奸罪被上海奉贤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人文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被告
人文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并委托律师
二审辩护。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阅
读研究了一审全部卷宗材料，认为一审判决
对 2012年 5月的强奸案和 2013年 1月的故
意伤害案的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问题，具体
地说，即该二起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犯罪的证据存在瑕疵，且未能就此作出合理
的解释和说明。二审法院依法审理该案，二
审过程中公诉人和辩护人争议的焦点也主
要集中在对上述瑕疵证据的质证和认定。
经过审理，二审法院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关于2012年5
月强奸案和2013年1月故意伤害案的判决；
上诉人文某犯强奸罪（2013年 10月），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案件焦点】
1、2012年5月的强奸案件中，根据办案

机关提交的证据是否能够认定被告人文某
构成强奸罪。

2、2013年1月的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告
人是正当防卫还是涉嫌故意伤害罪。

【办案律师观点】
1、2012年5月的强奸案中，被告人不构

成犯罪。一审指控被告人文某犯罪的证据，
证据与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属瑕疵证据，一审
法院认定该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达到刑事案件证
据确定性的要求。因该案系一起公诉机关
指控被告人强奸幼女的犯罪，根据公诉机关
一审提举的证据，从强奸案发生后的聊天记
录中不难看出，被害人对与被告人发生关系
是出于自愿的，没有违背其意愿。那么，本
案中该被害人的在案发时是否是幼女便成
为被告人能否构成强奸犯罪的关键证据，但
恰恰公诉机关提举的有关该被害人年龄的
证据相互矛盾，存在瑕疵。对于该证明被害
人年龄的证据，办案律师提出二点质疑：A、
被害人的实际年龄无法确认（一审认定为未
满十四周岁）。在证据中，被害人共出现了
四个不同的年龄。虽然按照有利于被告人
的原则，按照四个证明中最大的年龄计算，
被害人依然未满十四周岁。但办案律师认

为，表面上看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计
算，取几个证据中被害人的最大的年龄作
为定案证据貌似公正，但这其实掩盖了被
害人年龄事实不清的问题。因为证据中的
四个年龄证据均存在着虚假的可能性，不
符合刑事证据的要求。B、无法认定被告
人明知被害人的年龄。根据被害人的外貌
特征，无法判断出被害人的实际年龄。被
害人与被告人在聊天的工具的资料中显示
被害人为十九岁。被告人无从知道被害人
的真实年龄。基于以上的观点，结合最高
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司法解释第 73条第 （四）项之规
定，指控被告人的犯罪的主要证据存在瑕
疵，又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一审认
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该起案件不
构成强奸罪。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采纳了辩
护人的观点。

2、2013年1月的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告
人不构成犯罪。一审法院认定该案时，存在
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适用法律不当的
情形。对于该案的证据，办案律师提出三点
质疑：A、本案的被告人文某与本案另一被
告人无伤害他人的故意，也无共同伤害他人
的故意。根据本案的讯问笔录和证人证言，
可还原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被告人文某与
另一涉案人无事先通谋，过程中也是没有商
量，另一涉案人员的参与是其个人自愿行
为。B、与被告让人接触的被害人仅受轻微
伤，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其不能构成故意
伤害罪的立案标准。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要达到人体轻伤以
上。C、被告人文某在本案中是受害者，其
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本案的发生是两人在
被告人店内滋事（后被法院定为寻衅滋事
罪），继而与被告人怀孕的妻子发生冲突，被
告人为保护妻子被人打成轻伤，被告人为避
免妻子受伤，一直抱住滋事者的腿部直到警
察赶到。其间，双方各有一人参与进来，导
致双方各有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中被
告人方，被告人文某为轻伤；滋事方被告人
所抱之人为轻微伤。被告人为保护其怀孕
妻子免受伤害抱住滋事者的行为，符合我国
《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且其防卫未超
过必要的范围。基于以上的观点，结合我国
《刑法》关于故意伤害、正当防卫、共同犯罪
的规定，被告人在本案中不构成故意伤害
罪。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采纳了辩护人的观
点。 （颜道銮 薛成利）

【案情简介】

案情简介：申请执行人甲公司申请邢台
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执行（2015）邢民二终字
第 41号民事判决书，被执行人乙公司提供
对丙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4178261.29元，遂
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西执字
第 383号裁定：“冻结被执行人乙公司在丙
公司的债权150万元”。

对此，丙公司委托律师向邢台市桥西区
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邢台市桥西区人民
法院以异议人丙公司和被执行人乙公司往
来账清楚，欠款明确为由，裁定驳回甲公司
异议。随后，律师又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执行复议申请，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01条规定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
权，可以做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
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他人对到期债权
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
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认为复议理由成
立，裁定：撤销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2015）西执异字第40号执行裁定。

律师观点：作为异议人丙公司的代理律
师，针对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裁定提出
异议,并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
请。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三个方面认真
撰写了《执行异议申请书》和《执行复议申请
书》。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01条
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
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
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他人对到期
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
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对照本案，桥西法院裁定
执行被执行人对申请人的所谓 4178261.29
元“到期债权”，但作为该他人的申请人已经
对此提出异议，且该4178261.29元是未经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所以申请执行
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依
法应不予支持。故该异议理由被桥西市中
级人民法院采纳。为丙公司避免了 150万
元的经济损失。 （刘烨）

到期债权执行异议之路

常言道，法不容情，此亦为一般人之常识。但
若因此认为法律人、法官亦是如此，成天正襟危
坐，一脸严肃，心硬如铁，毫不留情，恐是极大误
解。法不容情的主要含义在于，其一，法律上不别
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二，执法上秉公执
法、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法律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智慧。但这并不代表法律
以及法官判案可以完全忽视人性。罔顾人情。正
如古希腊经典戏剧《安提戈涅》中所高呼“法律之
内，应有天理人情在”。而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
会，是熟人社会，重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固有特点。

最近,重庆市巴南区法院的一份关于离婚纠
纷的《民事判决书》，在法律圈中被广泛关注，甚至
被称之为“史上最拽的判决书”，并迅速引发网络
热议。判决书中写道：

“良好的夫妻感情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
续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
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

“婚姻本就是平凡平淡的，经不起任何一方的
不安分折腾。时间是一杯毒药，足以冲淡任何浓
情蜜意。幸福婚姻的原因自有万千，不幸婚姻的
理由只有一个，许多人都做了岁月的奴，匆匆的跟
在时光背后，迷失了自我，岂不知夫妻白头偕老、
相敬如宾，守着一段冷暖交织的光阴慢慢变老，亦
是幸福。”

“家和万事兴。在婚姻里，如果我们一味的自
私自利，不用心去看对方的优点，一味挑剔对方的
缺点而强加改正，即使离婚后重新与他人结婚，同
样的矛盾还会接踵而至，依然不会拥有幸福的婚
姻。”“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
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兄弟
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呢。你这假冒伪善的

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以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圣经·马太福音》）。

正人先正己。人在追求美好婚姻生活的同
时，要多看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才不至于觉得自
己完全正确。

法院最后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关于解除婚姻关系的全部诉讼请

求 [摘自重庆市巴南区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13民初404号]。

办案法官在法律知识外，对婚姻添加自己的
理解，让人刮目。虽带有心灵鸡汤的味道，却饱
含着对当事人的殷勤规劝之情。不得不说，这份
用心的判决书很清新。反映了法官的认知水平、
逻辑思维等个性特点，法言法语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表现出来，不仅能以理服人，而且能以情动
人。一篇普普通通的离婚判决写得洋洋洒洒，文
笔优美，旁征博引，在“八股文”居多的中国法
院判决书中有这么一篇惊艳的判决，怎能不让人
眼前一亮呢？

中国的传统审美观重意不重形。中国古代判
决也像国画一样写意不写实，引经据义，文词优
美。这篇判决也是如此。中国人向来注重家庭和
谐，厌恶离婚，婚姻法关于过错离婚制度的设计
就可见一斑。这篇判决也表达了反对任意离婚的
价值取向，可谓循循劝诱，甚至不惜引用《战争
与和平》和《圣经》，来触动国人那根最柔软的
神经。把普通的离婚案写得如此不普通，真是莫
道法官心如铁，法不容情人有情。如果说人情是
晨光中绽放的绚丽花朵，那么法律则是黑夜与黎
明之间绽放出来的一丝光亮；一个象征美好，一
个则是美好的守护神。人情的发挥需要法律去维
护，而法律的作用则会让人情更完美。

这是一篇有想法、有情怀的判决。你认为
呢？ （刘春香）

法外情
——从一则判决书谈起

案情介绍：吴某与孙某系某工
厂同事，2015年 9月 22日中午及晚
间二人相约两次前往隔壁单位车间
盗窃铜板，均由孙某从窗口进入车
间盗窃，吴某在外望风，两次共窃
取铜板价值 3000余元。9月 23日晚
二人再次相约前往盗窃铜板，仍由
孙某从窗口进入车间盗窃，吴某仍
旧在外望风，但此次孙某并未窃取
铜板，而是顺手窃取了工业用的剧
毒氰化钠，在孙某要求吴某在外接
应时，吴某拒绝接应，无奈之下孙
某自行将氰化钠提出窗口并自行带

走藏匿。后吴某投案，孙某在逃。
公诉机关指控：吴某犯盗窃

罪、盗窃危险物质罪，应数罪并罚。
辩护人观点：吴某仅犯盗窃

罪。理由如下：
（一）吴某没有盗窃氰化钠的主

观故意，没有实施盗窃氰化钠的犯
罪行为，也没有帮助孙某实施盗窃
氰化钠的犯罪行为。

1、孙某于 9月22日只是向吴某
提出共同去盗窃铜板，当日中午孙
某实际盗窃的赃物仍然是铜板，9月
22日晚上，孙某告知吴某其要“再

进去趟”，吴某也认为孙某想再次盗
窃铜板，之后，孙某实际盗窃的赃
物仍然是铜板。因此，在 9月 23日
晚上孙某同样告知吴某其要“再进
去趟”时，吴某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孙某仍然是要求其配合孙某再次去
盗窃铜板，即 9月 23日孙某和吴某
共同的犯罪故意仍然是盗窃铜板。

2、9月 23日晚实施盗窃时仍然
是孙某亲自实施的盗窃行为，吴某
仍旧在窗外望风，在孙某实际盗窃
氰化钠后要求吴某接应时，吴某并
没有配合，在将氰化钠拿出窗外

后，吴某也没有为孙某提供帮助，
而是孙某自己将氰化钠提到了仓库
里。更印证了双方之前没有预谋过
盗窃氰化钠，吴某一直没有盗窃氰
化钠的犯罪故意。

（二）孙某盗窃氰化钠的行为并
没有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
态，因而不能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

根据《刑法》第 127条的规定，
盗窃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犯罪是
既遂犯罪当中的行为犯，只要行为
人实施了盗窃枪支、弹药和爆炸物
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盗窃危险物

质的犯罪是既遂犯罪当中的危险
犯，只实施了盗窃危险物质的行为
不能构成犯罪，只有在盗窃危险物
质的行为具备了对公共安全造成危
害的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
犯罪。而孙某盗窃氰化钠的行为显
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

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观
点，认为吴某不构成盗窃危险物质
罪。

法院判决：吴某犯盗窃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刘朋）

共同盗窃一方不应为同案犯的其他犯罪行为担责
——吴某涉嫌盗窃罪、盗窃危险物质罪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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